
 

 

建造業關愛文化推廣委員會  

會章 

第一章：總則 

1. 名稱 

• 本條款適用於「建造業關愛文化推廣委員會有限公司」（以下簡稱「本

會」）。 

2. 宗旨 

• 本會旨在建造業界肩負推動關愛文化的使命，致力弘揚工匠精神，齊心

為社會創造更大價值，打造更美好的香港。 

第二章：會員 

1. 會員資格 

凡符合以下條件者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︰ 

• 在香港合法註冊的建造業相關公司 /機構； 

• 支持本會使命及目標，願意成為夥伴共同推動建造業界關愛文化 

2. 申請程序 

• 申請公司需填寫會員申請表及提供公司註冊證明； 



 

 

• 會員資格由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生效。 

第三章：會費 

1. 會費金額 

• 公司會員一年會費為 2000 元 ; 三年會費為 5000 元;  永久會員會費為

20000 元 ; 創會首兩年設基石會員費用為 30000 元以上。 

2. 會費支付 

• 逾期未支付會費的會員將暫時失去會員權利。 

3. 會費用途 

• 收取的會費將用於本會的運營開支、活動舉辦及其他相關支出。 

第四章：會員權利與義務 

1. 會員權利 

• 會員有權優先參加本會舉辦的所有活動； 

• 會員有權在表達意見。 

2. 會員義務 

• 會員需遵守本會的章程及相關規定； 



 

 

• 會員需按時支付會費。 

第五章：組織架構 

1. 執行委員會組成及選舉 

• 執行委員會組成最少 8 人，最多 15 人，其中包括：主席 1 人、副主席 1

人、秘書長 1 人、 司庫 1 人，其他均為執行委員。 

• 執行委員由自薦或現任執行委員推薦產生應屆候選人，經執行委員會以

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產生，票數達全體執委員過半可當選。 

• 執行委員為義務性質，任期兩年，可連選連任，因特殊情況需提前或延

期換屆，須由委員表決通過。 

2. 僱用人員︰如本會因會務需要可僱用僱員，其僱用、解僱及薪酬均由執行委員

會表決。 

3. 選舉  

• 主席/副主席/司庫/秘書長︰ 由執行委員以不記名方式逐一投票產生。 

• 主席連任限制︰主席一職只可連任一屆，不可連續連任超過兩屆 

4. 職務 



 

 

• 主席為本會代表的核心，主持及執行委員會的日常會務，指導執委會的

各項工作及主持執委會的各項會議，並須監督一切的會務發展工作。 

• 副主席協助主席處理會務工作，當主席出缺時由副主席依序遞補之。 

• 秘書長負責日常運營、行政管理及會員服務，並作為執行委員會與會員

之間的主要聯絡人 

• 司庫負責本會一切收支帳務，編制月結、年結送交執行委員會審議核

對。 

• 以上各職務者及執行委員負責如下︰ 

(1) 制定和修改章程； 

(2) 制定內部管理制度； 

     (3) 審議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； 

   (4) 決定轄下小組的設立和命名； 

   (5) 決定轄下小組主要負責人的委任/聘任； 

     (6) 領導轄下小組開展工作； 

(7) 選舉和罷免會長、副會長、秘書長、司庫； 

  (8) 決定其他重大事項。 



 

 

• 顧問委員在執行委員在有需要時，邀請顧問委員給予專業意見、參與會

務等。 

5. 委員遞補 

執行委員出缺時執行委員會成員提名候選人，然後進行投票及委任。 

6. 會議規定 

本會每一個月舉行一次執委會工作會議，執行委員如於兩年內缺席會議六

次，將由執委會會議討論其委員資格是否得以保留。 

第六章︰章程修改 

本會章程修改，須經執行委員會表決通過。其決議須經到委員會成員半數以上

表決通過方能生效。 

第七章：附則 

1. 生效日期 

• 本條款自 2025.5.1 起生效。 


